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给付服务指南

事项名称

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给付

二、办理依据

《关于印发山东省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鲁民〔2021〕75号）、《关于开展全市社会救助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威民发〔2019〕80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威海市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威民发〔2022〕6号）

三、办理条件

认定低保对象的基本条件包括：户籍状况、家庭收入、家庭支出、家庭财产。

（1）收入型困难家庭：持有高区常住户口的居民，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低保标准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有关认定条件的，可以按规定程序认定为低保对象。
（2）支出型困难家庭：持有高区常住户口的居民，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虽超过当地低保标准，但因医疗、教育等增加的刚性支出超出承受能力而造成生活困难，在提出申请之月前12个月内，家庭成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，家庭收入扣除自负医疗、教育等刚性支出后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低保标准，同时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有关认定条件的，认定为支出型低保对象，先给予为期6个月的当地全额城乡低保标准的救助，6个月后仍然困难的按当地城乡低保标准给予补差救助。
可以以个人名义单独提出低保申请：

（1）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3倍的一级、二级残疾人、低保边缘家庭（低保标准1.5倍）中的三级智力、精神残疾人或因医疗造成家庭支出过大，家庭收入扣除自负医疗刚性支出后，月人均可以支配收入低于低保标准，且家庭符合低保家庭财产认定标准的，可以个人名义申请低保。
（2）因医疗造成家庭支出过大，提出申请之月前12个月内，家庭成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，家庭收入扣除自负医疗刚性支出后，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，且家庭财产符合低保家庭财产认定标准的发生者本人；低保边缘家庭中患有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。
（3）脱离家庭、在宗教场所居住满3年且收入和财产状况符合当地低保认定条件的宗教教职人员。

居住地申办最低生活保障

1.申请条件：

本市户籍困难群众在高区辖区居住的，需实际居住满半年以上，且能提供居住证明（房产证、租房合同或居住地社区内人员证明）。

（2）市外户籍且在高区辖区居住的困难群众，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①共同生活的成年家庭成员均持有我市合法有效的居住证满1年以上；

②至少有1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居住地签订劳动合同，且截至申请之日起仍有未执行合同期1年以上；

③至少有1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居住地连续缴存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1年以上且处于正常缴费状态，补缴年限不计算为连续缴费时间。

四、申请材料

身份证、户口簿、《威海市城乡困难家庭经济状况核对诚信承诺及委托授权书》、居住证、居住证明、劳动合同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

五、基本流程
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
六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七、办理时限

即时办理

八、咨询电话：

初村镇政府    0631-5704099   
 田和街道办事处0631-3792377

 怡园街道办事处0631-5682955
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流程图

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乡镇、街道受理





乡镇、街道审核





申请低保应当以家庭为单位，由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乡镇、街道提出口头申请，按规定提交户口簿、身份证等证件；签署申请低保家庭经济状况查询核对授权书，授权低保经办机构查询核对。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，申请地村（居）委会应当主动帮助其提出申请。





符合条件的镇（街道）将及时受理，初步判断不符合条件的，应及时告知申请人。





拟批准的，通知乡镇、街道在申请地的村、社区公布户主姓名、保障人数、居住村（居）、救助金额、县级民政部门监督举报电话、县级民政部门公章、公示时间等，公布时间为5个工作日。公布期满无异议的，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批准决定，确定保障金额，从批准之日下月起发放低保补助金；有异议的，县级民政部门应当重新组织调查核实，由乡镇、街道组织开展民主评议，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，并对拟批准的申请人重新公布。





乡镇、街道批准





对不予批准的，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在作出审批决定3个工作日内，通过乡镇、街道书面告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并说明理由。





乡镇、街道应当在受理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，在村（居）委会协助下，同步开展经济核对和入户调查，完成申请人家庭生活状况评估工作。村（居）及镇（街道）应在1个工作日内汇总证明材料、核对结果和入户核查情况进行汇总，组织村（居）两委班子进行评议。参照评议情况，在1个工作日内，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审核。










